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165號

原      告  彭文鉁  

訴訟代理人  蔡文燦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曾國基  

訴訟代理人  林彥宏  

複代理人    林昶邑律師

            程光儀律師

            林泓均律師

            廖志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土地所有權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12日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如附表編號1至19「浮覆後土地地號即現在地號」及「面

積」欄所示之土地所有權為原告及彭阿欽之其餘繼承人全體公同

共有。

被告應將附表編號1至19「浮覆後土地地號即現在地號」及「面

積」欄所示之土地，自各現有地號土地辦理土地分割登記，再將

各該分割出之地號土地於民國73年1月9日以「第一次登記」為登

記原因之所有權登記及新竹縣○○市○○段000地號土地於88年7

月27日、同段240、246、248、249、250、251、252、257地號土

地於同年10月8日之以接管為原因之所有權登記塗銷。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當事人適格部分：

㈠、按當事人適格乃指就為訴訟標的之特定權利或法律關係，得

為當事人而實施訴訟，具有受本案判決之資格。又各公同共

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公同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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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

此觀民法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即明。經查，原

告主張其為訴外人彭阿欽之繼承人，因繼承而取得如附表編

號1至19「浮覆後土地地號即現在地號」欄所示面積之土地

（以下稱240、241、246、248、249、250、251、252、257

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之公同共有權，惟系爭土地於浮

覆後遭登記為國有，其所有權遭侵害，故提起本件訴訟等

情，核係就公同共有物為所有權妨害除去之請求，且有利於

全體公同共有人，揆諸前揭說明，其以公同共有人之身分單

獨起訴，當事人即為適格，無以彭阿欽之全體繼承人為原告

之必要。

㈡、另按財政部設國有財產署，承辦國有財產之取得、保管、使

用、收益及處分事務，此觀國有財產法第1條及第9條第2項

之規定自明；準此，凡有關國有財產中公用財產之處分涉訟

者，僅國有財產署對於為訴訟標的客體之國有財產有處分之

權能，自應以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為被告，其當事人之適格，

始能謂無欠缺。查系爭土地登記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依前

開說明，係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對於國有土地有處分之權能，

是原告以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為被告，其當事人之適格亦無欠

缺。

二、確認利益部分：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

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

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即認有

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裁

判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其為彭阿欽之繼承人，於系爭土

地浮覆後，其對該土地所有權當然回復等情，為被告所否

認，則兩造對於系爭土地所有權歸屬既有爭執，堪認原告主

觀上就此法律上地位確有不安之狀態，而此不安狀態可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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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應認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有確認利

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之被繼承人彭阿欽為附表編號1至19「浮覆

前土地地號即日據時期番地號」欄所示土地（權利範圍均為

全部，以下合稱系爭番地）之所有權人。系爭番地於昭和8

年2月間因成為河川敷地遭閉鎖登記，嗣土地浮覆，而於民

國(下同)73年1月9日以「第一次登記」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

登記，新編配為新竹縣竹北市隘口段240、241、246、248、

249、250、251、252、257地號土地之一部分，原登記為臺

灣省所有，88年10月8日以接管為原因，所有權人登記為中

華民國，系爭土地新編配之土地位置及面積如原證2土地登

記謄本及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109年10月13日JB71字第741

00號複丈成果圖籍圖（下稱附件成果圖）所示。系爭番地既

已浮覆為系爭土地，原所有權應當然回復，其與其餘彭阿欽

之繼承人（下稱原告等人）即因繼承而公同共有系爭土地，

系爭土地現登記為國有，自已妨害原告等人之所有權，則原

告自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及民法第767條請求確認系爭土

地所有權為原告及其他繼承人公同共有，並請求被告應將附

表編號1至19「浮覆後土地地號即現在地號」及「面積」欄

所示之土地，自各現有地號土地辦理土地分割登記，再將各

該分割出之土地於民國73年1月9日以「第一次登記」為登記

原因之所有權登記及系爭241地號土地於88年7月27日、系爭

240、246、248、249、250、251、252、257地號土地於同年

10月8日以接管為原因登記之所有權登記塗銷（按:原告誤繕

均為88年10月8日接管）等語，並聲明：如判決主文所載。

二、被告則以：原告應就系爭番地為彭阿欽所有及確已浮覆等事

實舉證證明，又原告若欲回復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應依循行

政救濟程序為之，其提起本件訴訟即屬欠缺權利保護必要。

另系爭土地皆於73年1月9日登記為國有，原告於113年方起

訴塗銷登記，已罹於民法第125條15年之消滅時效，其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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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屬無據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經查，原告主張系爭番地為彭阿欽所有、其為彭阿欽之繼承

人等節，有原告所提原證1即系爭番地土地登記謄本、原證3

即彭阿欽之繼承系統表及繼承人等之戶籍謄本影本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17-28、63-73頁），至原告主張系爭番地嗣已

浮覆、於73年1月9日辦理第一次所有權登記為國有、分別於

88年7月27日、同年10月8日以接管為原因改登記為中華民國

所有，且於浮覆後各對應之系爭土地範圍及實際面積如附表

及附件成果圖所示等節，則有原告所提原證2系爭土地土地

登記謄本及索引影本及附件成果圖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

6、27-59頁），復經本院比對卷附之新竹縣竹北鄉隘口段河

川浮覆地地籍清冊、系爭土地申請第一次所有權公告（見本

院卷第133-205頁），及系爭成果圖確認無訛，並據新竹縣

竹北地政事務所以113年12月9日北地所登字第1130006101號

函文回覆明確（見本院卷第131頁），是系爭番地為彭阿欽

所有、原告為彭阿欽之繼承人之一、系爭番地浮覆後成為附

表及附件成果圖所示之系爭土地等節，堪可確認。

㈡、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

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但權利、義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

身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4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土地

法第12條第1項所謂私有土地因成為公共需用之湖澤或可通

運之水道，其所有權視為消滅，並非土地物理上之滅失，所

有權亦僅擬制消滅，當該土地回復原狀時，依同條第2項之

規定，原土地所有人之所有權當然回復，無待申請地政機關

核准。至同項所稱經原所有權人證明為其原有，乃行政程序

申請所需之證明方法，不因之影響其實體上權利。申言之，

此為土地所有權依法律規定而喪失或回復，在要件事實發生

時，即生所有權在歸屬之變動的物權效力，其在土地登記簿

上之之記載，僅是公示的方法，有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

第1597號、107年度台上字第601號民事裁定意旨、103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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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及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上字第688號

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番地已經浮覆回復原狀，且浮覆後為

附表所示系爭土地所含括、原告為系爭番地原所有權人彭阿

欽之繼承人等節，業如前述，則依上開規定及說明，系爭土

地之所有權即因繼承而當然回復歸彭阿欽之全體繼承人所公

同共有，無待繼承人請求地政機關核准並經回復登記為繼承

人所有後始取得所有權。從而，原告本於民法繼承及系爭土

地公同共有所有權人之地位，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民法

第767條第1項、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暨土地法第12

條第2項之規定，聲明為如主文之請求，於法即屬有據。

㈢、被告雖辯稱原告應循行政救濟程序主張權利，卻逕對被告提

起本件訴訟，係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云云。惟查，系爭土地

經浮覆回復原狀後，原告及彭阿欽之其他繼承人就系爭土地

之所有權即因繼承而當然回復取得，無待向地政機關申請經

核准而為登記時始取得所有權，已如前述，且被告既否認系

爭土地已浮覆回復原狀，及土地所有權歸原告及其他繼承人

所公同共有，則原告本於其等係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之地位，

對被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權利保護之必要性，被告上

開之所辯，尚不可取。

㈣、被告另辯稱原告訴請塗銷登記業已罹於15年消滅時效云云。

惟按日據時期為人民所有，嗣因逾土地總登記期限，未登記

為人民所有，致登記為國有且持續至今之土地，在人民基於

該土地所有人地位，請求國家塗銷登記時，無民法消滅時效

規定之適用，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0號判決意旨參照。

系爭土地於日據時代本登記為彭阿欽所有，由原告繼承取得

所有權，依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0號法庭判決意旨，土

地所有權人基於土地共有人地位，請求國家塗銷前揭登記

時，並無民法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故被告以時效抗辯云

云，亦無所據。

四、綜上所述，系爭番地先前因成為河川敷地而經閉鎖登記，惟

其後已浮覆而回復原狀為附表所示系爭土地所含括，而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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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為系爭番地原所有權人彭阿欽之繼承人，則其等與其他繼

承人，即因系爭土地回復原狀而當然繼承並公同共有取得系

爭土地之所有權。從而，原告聲明請求判決如主文所示，於

法即屬有據，而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

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黃致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書記官　魏翊洳

附圖：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109年10月13日JB71字第74100號複

丈成果圖籍圖。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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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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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165號
原      告  彭文鉁  
訴訟代理人  蔡文燦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法定代理人  曾國基  
訴訟代理人  林彥宏  
複代理人    林昶邑律師
            程光儀律師
            林泓均律師
            廖志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土地所有權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12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如附表編號1至19「浮覆後土地地號即現在地號」及「面積」欄所示之土地所有權為原告及彭阿欽之其餘繼承人全體公同共有。
被告應將附表編號1至19「浮覆後土地地號即現在地號」及「面積」欄所示之土地，自各現有地號土地辦理土地分割登記，再將各該分割出之地號土地於民國73年1月9日以「第一次登記」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登記及新竹縣○○市○○段000地號土地於88年7月27日、同段240、246、248、249、250、251、252、257地號土地於同年10月8日之以接管為原因之所有權登記塗銷。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當事人適格部分：
㈠、按當事人適格乃指就為訴訟標的之特定權利或法律關係，得為當事人而實施訴訟，具有受本案判決之資格。又各公同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公同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此觀民法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即明。經查，原告主張其為訴外人彭阿欽之繼承人，因繼承而取得如附表編號1至19「浮覆後土地地號即現在地號」欄所示面積之土地（以下稱240、241、246、248、249、250、251、252、257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之公同共有權，惟系爭土地於浮覆後遭登記為國有，其所有權遭侵害，故提起本件訴訟等情，核係就公同共有物為所有權妨害除去之請求，且有利於全體公同共有人，揆諸前揭說明，其以公同共有人之身分單獨起訴，當事人即為適格，無以彭阿欽之全體繼承人為原告之必要。
㈡、另按財政部設國有財產署，承辦國有財產之取得、保管、使用、收益及處分事務，此觀國有財產法第1條及第9條第2項之規定自明；準此，凡有關國有財產中公用財產之處分涉訟者，僅國有財產署對於為訴訟標的客體之國有財產有處分之權能，自應以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為被告，其當事人之適格，始能謂無欠缺。查系爭土地登記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依前開說明，係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對於國有土地有處分之權能，是原告以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為被告，其當事人之適格亦無欠缺。
二、確認利益部分：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即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裁判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其為彭阿欽之繼承人，於系爭土地浮覆後，其對該土地所有權當然回復等情，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對於系爭土地所有權歸屬既有爭執，堪認原告主觀上就此法律上地位確有不安之狀態，而此不安狀態可由本件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應認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有確認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之被繼承人彭阿欽為附表編號1至19「浮覆前土地地號即日據時期番地號」欄所示土地（權利範圍均為全部，以下合稱系爭番地）之所有權人。系爭番地於昭和8年2月間因成為河川敷地遭閉鎖登記，嗣土地浮覆，而於民國(下同)73年1月9日以「第一次登記」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登記，新編配為新竹縣竹北市隘口段240、241、246、248、249、250、251、252、257地號土地之一部分，原登記為臺灣省所有，88年10月8日以接管為原因，所有權人登記為中華民國，系爭土地新編配之土地位置及面積如原證2土地登記謄本及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109年10月13日JB71字第74100號複丈成果圖籍圖（下稱附件成果圖）所示。系爭番地既已浮覆為系爭土地，原所有權應當然回復，其與其餘彭阿欽之繼承人（下稱原告等人）即因繼承而公同共有系爭土地，系爭土地現登記為國有，自已妨害原告等人之所有權，則原告自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及民法第767條請求確認系爭土地所有權為原告及其他繼承人公同共有，並請求被告應將附表編號1至19「浮覆後土地地號即現在地號」及「面積」欄所示之土地，自各現有地號土地辦理土地分割登記，再將各該分割出之土地於民國73年1月9日以「第一次登記」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登記及系爭241地號土地於88年7月27日、系爭240、246、248、249、250、251、252、257地號土地於同年10月8日以接管為原因登記之所有權登記塗銷（按:原告誤繕均為88年10月8日接管）等語，並聲明：如判決主文所載。
二、被告則以：原告應就系爭番地為彭阿欽所有及確已浮覆等事實舉證證明，又原告若欲回復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應依循行政救濟程序為之，其提起本件訴訟即屬欠缺權利保護必要。另系爭土地皆於73年1月9日登記為國有，原告於113年方起訴塗銷登記，已罹於民法第125條15年之消滅時效，其請求要屬無據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經查，原告主張系爭番地為彭阿欽所有、其為彭阿欽之繼承人等節，有原告所提原證1即系爭番地土地登記謄本、原證3即彭阿欽之繼承系統表及繼承人等之戶籍謄本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7-28、63-73頁），至原告主張系爭番地嗣已浮覆、於73年1月9日辦理第一次所有權登記為國有、分別於88年7月27日、同年10月8日以接管為原因改登記為中華民國所有，且於浮覆後各對應之系爭土地範圍及實際面積如附表及附件成果圖所示等節，則有原告所提原證2系爭土地土地登記謄本及索引影本及附件成果圖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6、27-59頁），復經本院比對卷附之新竹縣竹北鄉隘口段河川浮覆地地籍清冊、系爭土地申請第一次所有權公告（見本院卷第133-205頁），及系爭成果圖確認無訛，並據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以113年12月9日北地所登字第1130006101號函文回覆明確（見本院卷第131頁），是系爭番地為彭阿欽所有、原告為彭阿欽之繼承人之一、系爭番地浮覆後成為附表及附件成果圖所示之系爭土地等節，堪可確認。
㈡、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但權利、義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4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土地法第12條第1項所謂私有土地因成為公共需用之湖澤或可通運之水道，其所有權視為消滅，並非土地物理上之滅失，所有權亦僅擬制消滅，當該土地回復原狀時，依同條第2項之規定，原土地所有人之所有權當然回復，無待申請地政機關核准。至同項所稱經原所有權人證明為其原有，乃行政程序申請所需之證明方法，不因之影響其實體上權利。申言之，此為土地所有權依法律規定而喪失或回復，在要件事實發生時，即生所有權在歸屬之變動的物權效力，其在土地登記簿上之之記載，僅是公示的方法，有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597號、107年度台上字第601號民事裁定意旨、103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及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上字第68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番地已經浮覆回復原狀，且浮覆後為附表所示系爭土地所含括、原告為系爭番地原所有權人彭阿欽之繼承人等節，業如前述，則依上開規定及說明，系爭土地之所有權即因繼承而當然回復歸彭阿欽之全體繼承人所公同共有，無待繼承人請求地政機關核准並經回復登記為繼承人所有後始取得所有權。從而，原告本於民法繼承及系爭土地公同共有所有權人之地位，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暨土地法第12條第2項之規定，聲明為如主文之請求，於法即屬有據。
㈢、被告雖辯稱原告應循行政救濟程序主張權利，卻逕對被告提起本件訴訟，係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云云。惟查，系爭土地經浮覆回復原狀後，原告及彭阿欽之其他繼承人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即因繼承而當然回復取得，無待向地政機關申請經核准而為登記時始取得所有權，已如前述，且被告既否認系爭土地已浮覆回復原狀，及土地所有權歸原告及其他繼承人所公同共有，則原告本於其等係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之地位，對被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權利保護之必要性，被告上開之所辯，尚不可取。
㈣、被告另辯稱原告訴請塗銷登記業已罹於15年消滅時效云云。惟按日據時期為人民所有，嗣因逾土地總登記期限，未登記為人民所有，致登記為國有且持續至今之土地，在人民基於該土地所有人地位，請求國家塗銷登記時，無民法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0號判決意旨參照。系爭土地於日據時代本登記為彭阿欽所有，由原告繼承取得所有權，依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0號法庭判決意旨，土地所有權人基於土地共有人地位，請求國家塗銷前揭登記時，並無民法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故被告以時效抗辯云云，亦無所據。
四、綜上所述，系爭番地先前因成為河川敷地而經閉鎖登記，惟其後已浮覆而回復原狀為附表所示系爭土地所含括，而原告既為系爭番地原所有權人彭阿欽之繼承人，則其等與其他繼承人，即因系爭土地回復原狀而當然繼承並公同共有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從而，原告聲明請求判決如主文所示，於法即屬有據，而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黃致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書記官　魏翊洳
附圖：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109年10月13日JB71字第74100號複丈成果圖籍圖。　　　　　　　　　　　　　　　　
附表：
[image: ]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165號

原      告  彭文鉁  

訴訟代理人  蔡文燦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法定代理人  曾國基  

訴訟代理人  林彥宏  

複代理人    林昶邑律師

            程光儀律師

            林泓均律師

            廖志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土地所有權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12日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如附表編號1至19「浮覆後土地地號即現在地號」及「面積

」欄所示之土地所有權為原告及彭阿欽之其餘繼承人全體公同共

有。

被告應將附表編號1至19「浮覆後土地地號即現在地號」及「面

積」欄所示之土地，自各現有地號土地辦理土地分割登記，再將

各該分割出之地號土地於民國73年1月9日以「第一次登記」為登

記原因之所有權登記及新竹縣○○市○○段000地號土地於88年7月27

日、同段240、246、248、249、250、251、252、257地號土地於

同年10月8日之以接管為原因之所有權登記塗銷。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當事人適格部分：

㈠、按當事人適格乃指就為訴訟標的之特定權利或法律關係，得

    為當事人而實施訴訟，具有受本案判決之資格。又各公同共

    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公同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

    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

    此觀民法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即明。經查，原

    告主張其為訴外人彭阿欽之繼承人，因繼承而取得如附表編

    號1至19「浮覆後土地地號即現在地號」欄所示面積之土地

    （以下稱240、241、246、248、249、250、251、252、257

    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之公同共有權，惟系爭土地於浮

    覆後遭登記為國有，其所有權遭侵害，故提起本件訴訟等情

    ，核係就公同共有物為所有權妨害除去之請求，且有利於全

    體公同共有人，揆諸前揭說明，其以公同共有人之身分單獨

    起訴，當事人即為適格，無以彭阿欽之全體繼承人為原告之

    必要。

㈡、另按財政部設國有財產署，承辦國有財產之取得、保管、使

    用、收益及處分事務，此觀國有財產法第1條及第9條第2項

    之規定自明；準此，凡有關國有財產中公用財產之處分涉訟

    者，僅國有財產署對於為訴訟標的客體之國有財產有處分之

    權能，自應以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為被告，其當事人之適格，

    始能謂無欠缺。查系爭土地登記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依前

    開說明，係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對於國有土地有處分之權能，

    是原告以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為被告，其當事人之適格亦無欠

    缺。

二、確認利益部分：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

    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

    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即認有

    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裁

    判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其為彭阿欽之繼承人，於系爭土

    地浮覆後，其對該土地所有權當然回復等情，為被告所否認

    ，則兩造對於系爭土地所有權歸屬既有爭執，堪認原告主觀

    上就此法律上地位確有不安之狀態，而此不安狀態可由本件

    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應認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有確認利益

    。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之被繼承人彭阿欽為附表編號1至19「浮覆

    前土地地號即日據時期番地號」欄所示土地（權利範圍均為

    全部，以下合稱系爭番地）之所有權人。系爭番地於昭和8

    年2月間因成為河川敷地遭閉鎖登記，嗣土地浮覆，而於民

    國(下同)73年1月9日以「第一次登記」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

    登記，新編配為新竹縣竹北市隘口段240、241、246、248、

    249、250、251、252、257地號土地之一部分，原登記為臺

    灣省所有，88年10月8日以接管為原因，所有權人登記為中

    華民國，系爭土地新編配之土地位置及面積如原證2土地登

    記謄本及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109年10月13日JB71字第741

    00號複丈成果圖籍圖（下稱附件成果圖）所示。系爭番地既

    已浮覆為系爭土地，原所有權應當然回復，其與其餘彭阿欽

    之繼承人（下稱原告等人）即因繼承而公同共有系爭土地，

    系爭土地現登記為國有，自已妨害原告等人之所有權，則原

    告自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及民法第767條請求確認系爭土

    地所有權為原告及其他繼承人公同共有，並請求被告應將附

    表編號1至19「浮覆後土地地號即現在地號」及「面積」欄

    所示之土地，自各現有地號土地辦理土地分割登記，再將各

    該分割出之土地於民國73年1月9日以「第一次登記」為登記

    原因之所有權登記及系爭241地號土地於88年7月27日、系爭

    240、246、248、249、250、251、252、257地號土地於同年

    10月8日以接管為原因登記之所有權登記塗銷（按:原告誤繕

    均為88年10月8日接管）等語，並聲明：如判決主文所載。

二、被告則以：原告應就系爭番地為彭阿欽所有及確已浮覆等事

    實舉證證明，又原告若欲回復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應依循行

    政救濟程序為之，其提起本件訴訟即屬欠缺權利保護必要。

    另系爭土地皆於73年1月9日登記為國有，原告於113年方起

    訴塗銷登記，已罹於民法第125條15年之消滅時效，其請求

    要屬無據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經查，原告主張系爭番地為彭阿欽所有、其為彭阿欽之繼承

    人等節，有原告所提原證1即系爭番地土地登記謄本、原證3

    即彭阿欽之繼承系統表及繼承人等之戶籍謄本影本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17-28、63-73頁），至原告主張系爭番地嗣已

    浮覆、於73年1月9日辦理第一次所有權登記為國有、分別於

    88年7月27日、同年10月8日以接管為原因改登記為中華民國

    所有，且於浮覆後各對應之系爭土地範圍及實際面積如附表

    及附件成果圖所示等節，則有原告所提原證2系爭土地土地

    登記謄本及索引影本及附件成果圖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6

    、27-59頁），復經本院比對卷附之新竹縣竹北鄉隘口段河

    川浮覆地地籍清冊、系爭土地申請第一次所有權公告（見本

    院卷第133-205頁），及系爭成果圖確認無訛，並據新竹縣

    竹北地政事務所以113年12月9日北地所登字第1130006101號

    函文回覆明確（見本院卷第131頁），是系爭番地為彭阿欽

    所有、原告為彭阿欽之繼承人之一、系爭番地浮覆後成為附

    表及附件成果圖所示之系爭土地等節，堪可確認。

㈡、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

    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但權利、義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

    身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4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土地

    法第12條第1項所謂私有土地因成為公共需用之湖澤或可通

    運之水道，其所有權視為消滅，並非土地物理上之滅失，所

    有權亦僅擬制消滅，當該土地回復原狀時，依同條第2項之

    規定，原土地所有人之所有權當然回復，無待申請地政機關

    核准。至同項所稱經原所有權人證明為其原有，乃行政程序

    申請所需之證明方法，不因之影響其實體上權利。申言之，

    此為土地所有權依法律規定而喪失或回復，在要件事實發生

    時，即生所有權在歸屬之變動的物權效力，其在土地登記簿

    上之之記載，僅是公示的方法，有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

    第1597號、107年度台上字第601號民事裁定意旨、103年度

    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及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上字第688號

    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番地已經浮覆回復原狀，且浮覆後為

    附表所示系爭土地所含括、原告為系爭番地原所有權人彭阿

    欽之繼承人等節，業如前述，則依上開規定及說明，系爭土

    地之所有權即因繼承而當然回復歸彭阿欽之全體繼承人所公

    同共有，無待繼承人請求地政機關核准並經回復登記為繼承

    人所有後始取得所有權。從而，原告本於民法繼承及系爭土

    地公同共有所有權人之地位，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民法

    第767條第1項、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暨土地法第12

    條第2項之規定，聲明為如主文之請求，於法即屬有據。

㈢、被告雖辯稱原告應循行政救濟程序主張權利，卻逕對被告提

    起本件訴訟，係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云云。惟查，系爭土地

    經浮覆回復原狀後，原告及彭阿欽之其他繼承人就系爭土地

    之所有權即因繼承而當然回復取得，無待向地政機關申請經

    核准而為登記時始取得所有權，已如前述，且被告既否認系

    爭土地已浮覆回復原狀，及土地所有權歸原告及其他繼承人

    所公同共有，則原告本於其等係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之地位，

    對被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權利保護之必要性，被告上

    開之所辯，尚不可取。

㈣、被告另辯稱原告訴請塗銷登記業已罹於15年消滅時效云云。

    惟按日據時期為人民所有，嗣因逾土地總登記期限，未登記

    為人民所有，致登記為國有且持續至今之土地，在人民基於

    該土地所有人地位，請求國家塗銷登記時，無民法消滅時效

    規定之適用，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0號判決意旨參照。

    系爭土地於日據時代本登記為彭阿欽所有，由原告繼承取得

    所有權，依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0號法庭判決意旨，土

    地所有權人基於土地共有人地位，請求國家塗銷前揭登記時

    ，並無民法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故被告以時效抗辯云云，

    亦無所據。

四、綜上所述，系爭番地先前因成為河川敷地而經閉鎖登記，惟

    其後已浮覆而回復原狀為附表所示系爭土地所含括，而原告

    既為系爭番地原所有權人彭阿欽之繼承人，則其等與其他繼

    承人，即因系爭土地回復原狀而當然繼承並公同共有取得系

    爭土地之所有權。從而，原告聲明請求判決如主文所示，於

    法即屬有據，而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

    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黃致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書記官　魏翊洳

附圖：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109年10月13日JB71字第74100號複丈成果圖籍圖。　　　　　　　　　　　　　　　　

附表：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165號

原      告  彭文鉁  

訴訟代理人  蔡文燦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法定代理人  曾國基  

訴訟代理人  林彥宏  

複代理人    林昶邑律師

            程光儀律師

            林泓均律師

            廖志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土地所有權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12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如附表編號1至19「浮覆後土地地號即現在地號」及「面積」欄所示之土地所有權為原告及彭阿欽之其餘繼承人全體公同共有。

被告應將附表編號1至19「浮覆後土地地號即現在地號」及「面積」欄所示之土地，自各現有地號土地辦理土地分割登記，再將各該分割出之地號土地於民國73年1月9日以「第一次登記」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登記及新竹縣○○市○○段000地號土地於88年7月27日、同段240、246、248、249、250、251、252、257地號土地於同年10月8日之以接管為原因之所有權登記塗銷。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當事人適格部分：

㈠、按當事人適格乃指就為訴訟標的之特定權利或法律關係，得為當事人而實施訴訟，具有受本案判決之資格。又各公同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公同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此觀民法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即明。經查，原告主張其為訴外人彭阿欽之繼承人，因繼承而取得如附表編號1至19「浮覆後土地地號即現在地號」欄所示面積之土地（以下稱240、241、246、248、249、250、251、252、257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之公同共有權，惟系爭土地於浮覆後遭登記為國有，其所有權遭侵害，故提起本件訴訟等情，核係就公同共有物為所有權妨害除去之請求，且有利於全體公同共有人，揆諸前揭說明，其以公同共有人之身分單獨起訴，當事人即為適格，無以彭阿欽之全體繼承人為原告之必要。

㈡、另按財政部設國有財產署，承辦國有財產之取得、保管、使用、收益及處分事務，此觀國有財產法第1條及第9條第2項之規定自明；準此，凡有關國有財產中公用財產之處分涉訟者，僅國有財產署對於為訴訟標的客體之國有財產有處分之權能，自應以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為被告，其當事人之適格，始能謂無欠缺。查系爭土地登記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依前開說明，係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對於國有土地有處分之權能，是原告以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為被告，其當事人之適格亦無欠缺。

二、確認利益部分：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即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裁判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其為彭阿欽之繼承人，於系爭土地浮覆後，其對該土地所有權當然回復等情，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對於系爭土地所有權歸屬既有爭執，堪認原告主觀上就此法律上地位確有不安之狀態，而此不安狀態可由本件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應認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有確認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之被繼承人彭阿欽為附表編號1至19「浮覆前土地地號即日據時期番地號」欄所示土地（權利範圍均為全部，以下合稱系爭番地）之所有權人。系爭番地於昭和8年2月間因成為河川敷地遭閉鎖登記，嗣土地浮覆，而於民國(下同)73年1月9日以「第一次登記」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登記，新編配為新竹縣竹北市隘口段240、241、246、248、249、250、251、252、257地號土地之一部分，原登記為臺灣省所有，88年10月8日以接管為原因，所有權人登記為中華民國，系爭土地新編配之土地位置及面積如原證2土地登記謄本及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109年10月13日JB71字第74100號複丈成果圖籍圖（下稱附件成果圖）所示。系爭番地既已浮覆為系爭土地，原所有權應當然回復，其與其餘彭阿欽之繼承人（下稱原告等人）即因繼承而公同共有系爭土地，系爭土地現登記為國有，自已妨害原告等人之所有權，則原告自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及民法第767條請求確認系爭土地所有權為原告及其他繼承人公同共有，並請求被告應將附表編號1至19「浮覆後土地地號即現在地號」及「面積」欄所示之土地，自各現有地號土地辦理土地分割登記，再將各該分割出之土地於民國73年1月9日以「第一次登記」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登記及系爭241地號土地於88年7月27日、系爭240、246、248、249、250、251、252、257地號土地於同年10月8日以接管為原因登記之所有權登記塗銷（按:原告誤繕均為88年10月8日接管）等語，並聲明：如判決主文所載。

二、被告則以：原告應就系爭番地為彭阿欽所有及確已浮覆等事實舉證證明，又原告若欲回復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應依循行政救濟程序為之，其提起本件訴訟即屬欠缺權利保護必要。另系爭土地皆於73年1月9日登記為國有，原告於113年方起訴塗銷登記，已罹於民法第125條15年之消滅時效，其請求要屬無據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經查，原告主張系爭番地為彭阿欽所有、其為彭阿欽之繼承人等節，有原告所提原證1即系爭番地土地登記謄本、原證3即彭阿欽之繼承系統表及繼承人等之戶籍謄本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7-28、63-73頁），至原告主張系爭番地嗣已浮覆、於73年1月9日辦理第一次所有權登記為國有、分別於88年7月27日、同年10月8日以接管為原因改登記為中華民國所有，且於浮覆後各對應之系爭土地範圍及實際面積如附表及附件成果圖所示等節，則有原告所提原證2系爭土地土地登記謄本及索引影本及附件成果圖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6、27-59頁），復經本院比對卷附之新竹縣竹北鄉隘口段河川浮覆地地籍清冊、系爭土地申請第一次所有權公告（見本院卷第133-205頁），及系爭成果圖確認無訛，並據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以113年12月9日北地所登字第1130006101號函文回覆明確（見本院卷第131頁），是系爭番地為彭阿欽所有、原告為彭阿欽之繼承人之一、系爭番地浮覆後成為附表及附件成果圖所示之系爭土地等節，堪可確認。

㈡、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但權利、義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4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土地法第12條第1項所謂私有土地因成為公共需用之湖澤或可通運之水道，其所有權視為消滅，並非土地物理上之滅失，所有權亦僅擬制消滅，當該土地回復原狀時，依同條第2項之規定，原土地所有人之所有權當然回復，無待申請地政機關核准。至同項所稱經原所有權人證明為其原有，乃行政程序申請所需之證明方法，不因之影響其實體上權利。申言之，此為土地所有權依法律規定而喪失或回復，在要件事實發生時，即生所有權在歸屬之變動的物權效力，其在土地登記簿上之之記載，僅是公示的方法，有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597號、107年度台上字第601號民事裁定意旨、103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及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上字第68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番地已經浮覆回復原狀，且浮覆後為附表所示系爭土地所含括、原告為系爭番地原所有權人彭阿欽之繼承人等節，業如前述，則依上開規定及說明，系爭土地之所有權即因繼承而當然回復歸彭阿欽之全體繼承人所公同共有，無待繼承人請求地政機關核准並經回復登記為繼承人所有後始取得所有權。從而，原告本於民法繼承及系爭土地公同共有所有權人之地位，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暨土地法第12條第2項之規定，聲明為如主文之請求，於法即屬有據。

㈢、被告雖辯稱原告應循行政救濟程序主張權利，卻逕對被告提起本件訴訟，係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云云。惟查，系爭土地經浮覆回復原狀後，原告及彭阿欽之其他繼承人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即因繼承而當然回復取得，無待向地政機關申請經核准而為登記時始取得所有權，已如前述，且被告既否認系爭土地已浮覆回復原狀，及土地所有權歸原告及其他繼承人所公同共有，則原告本於其等係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之地位，對被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權利保護之必要性，被告上開之所辯，尚不可取。

㈣、被告另辯稱原告訴請塗銷登記業已罹於15年消滅時效云云。惟按日據時期為人民所有，嗣因逾土地總登記期限，未登記為人民所有，致登記為國有且持續至今之土地，在人民基於該土地所有人地位，請求國家塗銷登記時，無民法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0號判決意旨參照。系爭土地於日據時代本登記為彭阿欽所有，由原告繼承取得所有權，依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0號法庭判決意旨，土地所有權人基於土地共有人地位，請求國家塗銷前揭登記時，並無民法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故被告以時效抗辯云云，亦無所據。

四、綜上所述，系爭番地先前因成為河川敷地而經閉鎖登記，惟其後已浮覆而回復原狀為附表所示系爭土地所含括，而原告既為系爭番地原所有權人彭阿欽之繼承人，則其等與其他繼承人，即因系爭土地回復原狀而當然繼承並公同共有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從而，原告聲明請求判決如主文所示，於法即屬有據，而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黃致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書記官　魏翊洳

附圖：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109年10月13日JB71字第74100號複丈成果圖籍圖。　　　　　　　　　　　　　　　　

附表：

　　　　　　　





